
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科研处
关于 2024 年“汉语桥”团组交流项目申报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为保持海外青少年中文学习热情，满足其了解中国语言文化的需求，进一步

做好国际中文教育发展和中外人文交流工作，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本年度将继

续资助相关中方院校组织“汉语桥”团组交流项目。此项目旨在增进中外教育工

作者和青少年对双方语言文化的了解，加强中外语言教育交流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类别

2024 年可申报“汉语桥”校长访华团、“汉语桥”外国学生来华团组两类。

(一)“汉语桥”校长访华团

1.参团人员

境外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，大、中、小学校长，其他境外教育机构的领导或

学区领导，其他负责中文项目的决策人；致力于在本校或本学区创立或开发新的

中国语言文化项目；原则上 65 周岁以下，身体健康，适合国际旅行。不足 10

人不能成团。

2.活动内容

在华期间赴中国部分省市访问教育机构和学校，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并与中国

的教育工作者进行深度交流，拓宽合作空间。

3.经费



中心按照相关制度标准资助代表在华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宴请费、市内交通费、

城市间交通费以及开展教育访问和文化体验等费用，原则上支持代表团 5 天经费

(含抵离时间，根据互惠对等原则或外事交流协议接待的可不受 5 天限制)。

(二)“汉语桥”外国学生来华团组

1.参团人员

学生：境外正规公立或私立学校在读大、中学生，境外相关教育机构学员；

原则上学习过中文并通过 HSK/YCT 相应级别考试；非中国国籍，母语非中文；

原则上 14—30 周岁，身体健康，适合国际旅行；三年内未参加过“汉语桥”外

国学生夏(冬)令营项目。不足 10 人不能成团。未成年人须配备带队教师，师生

比例：1:10 至 1:20。

带队教师：热爱教育事业、有亲和力、责任心，沟通能力、环境适应能力强；

具有丰富的学生管理经验和海外游学带团经验；身体健康，适合国际旅行。

2.活动内容

在华活动内容包括中文学习课程、中国国情和文化课程，时间占比 60%；丰

富多彩的交流活动(如中外学生交流、住家体验等)及中国历史人文景观参访体验，

时间占比 40%。项目周期原则上不超过 14 天(含抵离时间)。

3.经费

中心资助营员在华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市内交通费以及参加课程学习和文化体

验等费用(每人每天不超过 550 元)；城市间交通费和课时费另计。

二、申报审批流程

1.以上项目需先上报校科研处，获得批准后通过“汉语桥”团组交流项目管理

平台 http://pmplatform.chinese.cn 向语合中心提交项目申请。2024 年开放两次集

中申报时间，4 月 10 日-5 月 10 日可申报计划于 6-12 月执行的团组，9 月 1 日-30

日可申报计划于 2025 年 1-8 月执行的团组。

http://pmplatform.chinese.cn


2.申报结束后，语合中心根据工作重点及目标，结合预算计划，对申请项目

进行审批。获批立项的团组，语合中心将与申报机构签署《“汉语桥”团组交流项

目合作协议书》并拨付首款。

3.申报机构应严格按照协议执行项目，按时通过“汉语桥”团组交流项目管理

平台向语合中心提交项目决算、总结等结项材料，语合中心将根据结项审核结果

拨付尾款。不能按协议执行项目并结项的，语合中心有权解除协议并要求退回首

款。

4.项目执行期间需做好新闻宣传工作，及时向中心提供新闻素材，每个项目

至少发出 2 条以上新闻报道；结项时须向中心提交精选后的照片、视频素材、学

员反馈等。

5.未完成上年度团组项目结项工作的学校不得申报 2024 年项目。

三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周杰

Email：645177652@qq.com

电话：18845593988

地址：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（哈东校区）科研处办公室（A70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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